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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國民年金保險（國保），主管機關為社福部，業務委託勞保局辦理。從去

年底及今年初至今，各媒體都可見醒目的國保廣告，呼籲納入國保之被保險人，

自九七年開辦至今欠費達十年者，須在一〇八年一月底前儘速補繳，以免影響給

付權益。由資料顯示，截至一〇七年十月止，從未繳納保費者，約有三十二萬七

千多人。我們很能理解有關單位不惜花大筆費用刊登廣告的良苦用心，唯對此一

廣告能產生多大的效果，則有所保留。 

 

國保自開辦以來，即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如果再不作制度上的改進，以不斷刊登

廣告與郵寄函件的方式提示繳費，結果都是徒耗資源，並可能攸關國保存廢。 

 

國保主要內容為老年年金保險，屬世界銀行所建議三層式年金保障制度第一層之

基礎年金。一般之基礎年金，按被保險對象又可分為兩類，一為大國民年金，涵

蓋一國所有達一定年齡的國民；另一為未參加軍、公、教、勞、農等職業年金保

險者，亦稱為小國民年金。我國國保屬後者；在財務上參照日本以保險方式經營，

而未採用北歐國家常見之以稅收支應的制度。建立國保的旨意，除保障老人基本

生活外，同時也為防止各地方政府首長每逢選舉，不顧財政上的負荷，而以老人

津貼方式叫價爭取選票。 

 

國保在性質上是屬於社會保險，含強制納保的特性，故凡具中華民國國籍、年齡

滿二十五歲，在國內沒有就業，包括失業、待業者，即自動納保；包括服兵役及

替代役者皆為國保的對象，赴國外研究、留學者也涵蓋其中。更有甚者，雖然明

知民眾在海外已成家立業，也全列入納保對象。 

 

從所納入的三百多萬被保險人來看，主要為家庭主婦；但同為家庭主婦，經濟情

況可能有天壤之別，家境優渥者可能對國保不屑一顧，家境窮困者三餐不繼，又

何來餘資繳交保險費？就算可申請減免或提高政府補貼額度，仍可能力不從心。

更值得正視的是，沒有就業者，除有其他所得來源者外，較可能因欠繳保費而失

去保險給付。這都有違國保保障國民老年基本生活所須之建制目的。 

 

此外，我國接受雙重國籍，有為數不少國民長年居住在外，擁有外國國籍、也同

時保有臺灣戶籍，但因在國內並無職業而被納入國保。這群在國外工作者及其眷

屬等長住國外，一般都會有居住國的國民年金、職業年金，甚至還有商業年金，

亦可領取失業或其他津貼，強將此等人納保，令其繳交我國保保費，誠不切實際，

也非國保原意。總之，「虛胖」的納保人數，會使精算費率低估，進而使國保實

際財務，比精算揭露的情形更糟。 



 

其實，國保財務窘態已露。國保被保險人的保費，一般自繳僅有六成、其餘四成

由政府補助；若能按期繳交保費，繳滿四十年者，可自六十五歲開始領取老年給

付，每月可領近萬元。由於國人平均壽命不斷創新高，以投資報酬率角度來看，

參加國保繳少給多，十分划算。雖然如此，國保之保費收繳率卻每下愈況；平均

僅約為百分之五十，原鄉地區甚至不到百分之二十，為各類社會保險中所罕見。

根據最新精算（基準日一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提存準備金額（即舊稱之

「潛藏負債」）為六五八七億，相較於開辦兩年時（基準日九九年十月一日）之

八八二億，僅七年的光景，竟然增加了七‧五倍。 

 

從被保險對象範圍和保費低收繳率來看，我國國保難保障經濟弱勢族群，出現保

險學理上的逆選擇現象，應儘快進行制度的更張，否則難以永續經營。「國民年

金保險二‧〇」的規劃，在大方向上，可借鏡全民健康保險經驗，整合現有之國

保與軍、公、教、勞、農等職業年金保險之老年基礎給付，除可擴大風險分攤外，

也會有更好的重分配效果。 


